附件：

芒市财政局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

	序号
	工作任务
	具体要求
	牵头落实股室
	完成时限
	

	1
	着力加强公开解读回应工作
	通过门户网站“通知公告”“政策解读”及时转发国家财政、货币、创业就业政策，利用政府网站“重点项目”“重点信息公开”等栏目和政务微博等新媒体，解读全市经济发展领域相关政策，展示追赶超越成效。
	预算股、国库股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2
	
	按照市级的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办法，制定本局的政策解读相关文件；完善政务舆情回应机制，提升回应效果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3
	
	对涉及公众利益、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电视电话会议，应积极采取广播电视、网络和新媒体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开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4
	
	在政府网站全面完善“人大代表批评和意见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”专栏，按年度分类发布有关内容。发布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复文时，应提供发布机构、内容概述、发布日期、文号等。对社会广泛关注、关系国计民生的人大代表批评和意见建议、政协提案，承办单位原则上公开答复全文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5
	
	对“三公”经费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检查整改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4〕36号）要求补充完善公开内容，细化公开说明（因公出国/境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，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及原因）。
	预算股、国库股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
	6
	增强政务公开实效

	建立完善考核激励制度，加强工作人员管理，严肃纪律作风，规范服务行为，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7
	
	根据中中央、省、州、市县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规制度修订情况，适时修订《芒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8
	
	畅通受理政府信息公开在线申请渠道，依法保障公众合理的信息需求。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答复工作，严格按照法定时限答复，增强答复内容针对性并明示救济渠道，答复形式要严谨规范。对依申请公开工作中发现的依法行政方面问题，要及时向相关单位提出工作建议。对公众申请较为集中的政府信息，可以转为主动公开的，应当主动公开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9
	
	畅通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，依法保障公众合理的信息需求，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答复工作。对公众申请较为集中的政府信息，可以转为主动公开的，应当主动公开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0
	
	统筹开展政务公开考核，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1
	着力强化平台建设
	深化本局权责清单公开工作，根据权责事项取消、下放、承接情况进行动态调整，并通过在局网站集中发布、开设反馈意见信箱等方式，让公众了解放权情况、监督放权进程、评价放权效果。
	监督检查股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2
	
	加强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，及时公开放权情况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3
	
	制定、细化并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，包括事项名称、事项类型、设定依据、实施机构、法定办结时限、承诺办结时限、结果名称、结果样本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形式、审查标准、通办范围、预约办理、网上支付、物流快递、办理地点、办理时间、咨询电话、监督电话等。申请材料应当有材料名称、材料类型、材料样本、电子表单、来源渠道、纸质材料份数和规格、填报须知、受理标准、是否需电子材料等信息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4
	
	落实专人负责本局网站日常监测工作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5
	着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
	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工作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6
	
	严格执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依法依规开展保密审查。重点做好对公开内容表述、公开时机、公开方式的研判，避免发生信息发布失信、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7
	
	进一步规范公文办理程序，落实公开属性说明、政策解读方案及解读材料随文报批的要求。政策文件公布时，相关解读材料同步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8
	
	建立完善公众列席政府会议制度，对涉及重大民生事项（非涉密）的会议，应邀请利益相关方、公众代表、专家、媒体等有关方面人员列席会议。非涉密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前，应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、决策依据，广泛听取公众意见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	19
	
	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、会商、研判、回应、评估机制。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，涉事责任部门是政务舆情回应第一责任主体。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件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。
	办公室牵头，相关股室配合
	长期坚持
	


